
12.5 审判监督程序

12.5.1 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12.5.2 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12.5.3 再审案件的审判程序



1.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为了纠正已经生效的判决或裁定
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的错误，依法提起并对案件进
行重新审判的一种特殊诉讼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通常称为再审程序。两个概念是否等同尚有争议重
点
掌
握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不能停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

既可以为被告人的利益而提起，也可以为被告人的不利益而提起



2.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二审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的区别

审理对象

提起机关

提起条件

审理机关

提起期限



3.审判监督程序的意义

有利于恢复个案公正，保障国家刑罚权的正确行使

有利于保证司法体系内部监督的落实和国家法律适用的统一

有利于发挥司法体系外部的监督作用，增强司法机关的可信度和权威性



12.5.2 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1.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

2.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条件

3.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机关



1.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

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司法机关自行发现的裁判不当的案件



2.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条件

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

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

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所谓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主要指生效裁判所依据的法律
条文不正确



3.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机关

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



12.5.3 再审案件的审判程序

1.重新审判的法院

2.重新审判的程序

3.重新审判的期限



1.重新审判的法院

人民法院有权对本院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决定再
审，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
法院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
法院再审

重新审判的法院可能是最高人民法院，也可
能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是任何上级人民
法院，不仅仅指上一级人民法院



2.重新审判的程序

重新审判的
审判组织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
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

重新审判
的审判程序

（1）依照第一审或第二审程序开庭审理的再
审案件的审前准备。
（2）依照第一审或第二审程序开庭审理的再
审案件的法庭审理



3.重新审判的期限

依审判监督程序重
新审判的案件

应当在作出提审、再审决定之日起3个月以内
审结，需要延长期限的，不得超过6个月

接受抗诉的人民法
院依审判监督程序
审理的案件

审理期限适用前款规定；对需要指令下级
人民法院再审的，应当自接受抗诉之日起
1个月以内作出决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的期限适用前款规定



讨论案例

例12-4 宣判处理大会案
某省某市在广场举行“严打”整治公开宣判处理大会，公开逮捕

65名犯罪嫌疑人，并对32名刑事被告人进行公开宣判。当地媒体报道
宣判处理大会时，用了“广场上挤满了上万名前来观看的群众”这样
的话。 大规模的公开宣判，引起了广大市民的争议。支持者说，这样
做对不法分子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反对者说，这种做法严重违法，公
判示众是以摧毁人的尊严为目的的法外之刑，这种做法早已经被国家
司法机关宣告为不法而被禁止。
【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被告人拉到广场上示众宣判是否合法？



1．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相同点与不同
点是什么？
2．如何确保法官中立？
3.刑事诉讼控辩平等的理由是什么？
4.判决、裁定与决定的区别是什么？
5.刑事第一审程序在刑事审判程序中的地位是什么？
6.我国刑事第一审程序开庭前对公诉的审查是何种性
质的审查？
7.我国刑事第一审程序开庭审判的条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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